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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_B3_95_E8_80_83_E8_c36_51548.htm 【重点法条】 第一百零

六条 公民、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，应当承担

民事责任。 公民、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、集体的财产，

侵害他人财产、人身的，应当承担民事责任。 没有过错，但

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，应当承担民事责任。 第一百

三十二条 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，可以根据实际情

况，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。 【相关法条】 《民通意见》

第155、157条。 【意思分解】 民事责任制度是民法的一项重

要内容，也是司法考试重点，其基础理论博大精深，考生应

具备以下知识背景。 1民事责任的分类 (1)违约责任。 (2)侵权

责任。 (3)不履行法定义务的民事责任。 其中，违约责任与侵

权责任是民事责任最基本的分类。不履行法定义务的民事责

任，包括不返还不当得利而应承担的责任、不履行无因管理

中的相关义务所应承担的责任以及缔约上的过失责任等。 2

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 我国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体系是由过错

责任原则、无过错责任原则、公平责任原则所构成的。 (1)过

错责任原则 过错责任原则，是以行为人的过错为承担民事责

任要件的归责原则。在过错责任中，以过错为责任的构成要

件和最终要件，并以过错作为确定责任范围的依据。无过错

，即无责任。第106条第2款即是我国民法关于过错责任原则

的一般规定。 过错推定是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一种方法，它

是根据损害事实的发生推定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，只要行为

人证明自己确无过错时，才能免除责任。 (2)无过错责任原则 



又称无过错责任原则，指的是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，不以过

错的存在判断行为人应否承担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。第106条

第3款即是我国民法对无过错原则的一般规定。 (3)公平责任

原则 公平责任原则是指在法律没有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

，而适用过错责任又显失公平时，依公平原则在当事人之间

分配损害的归责原则。我国《民通》及《民通意见》有三处

规定体现了公平责任原则，即《民通》第132条，《民通意见

》第155、157条。应予识记。 3侵权民事责任的分类 (1)一般

侵权民事责任和特殊侵权民事责任 一般侵权民事责任是侵权

民事责任的常态，它具有如下特点： ①一般侵权行为的行为

人必须是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，只有具备此种能力，才能

具备责任能力； ②一般侵权行为责任是指行为人对自己所实

施的过错行为负责，而不是指对他人实施的行为负责。换而

言之，责任主体与行为主体是同一的； ③一般侵权行为责任

适用过错责任原则； ④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是统一的。 

一般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是：①损害事实的客观存在；②行

为的违法性；③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；④行

为人的过错。 至于特殊侵权责任，详见本法第121～127条，

第133条等诸法条的“意思分解”。 (2)单独侵权责任与共同

侵权责任 关于共同侵权责任，详见本法第130条的“意思分解

”。 【不要混淆】 过错推定并不是一种独立的归责原则，而

是过错责任原则的一种适用方式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

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